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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新闻活动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方面,探讨新闻机构屡屡被诉、败诉这

一现象的原因，证明在法律的制定和司法实践中对新闻活动主体缺乏保护。通过对后果的阐

释，使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回归正常合理法制、司法保护之中，在保护宪法所规定的两种权利—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批评权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的同时，通过两种权利的平衡，矫正

这两种权利的冲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词】： 新闻诉讼 舆论监督 名誉权 举证责任  

新闻纠纷凸显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之争 

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实施以来，公民法人起诉新闻机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

身权利的新闻纠纷一直延绵不断。在新闻官司中，被告，也就是新闻侵权的主体即新闻侵权行

为者，包括新闻作品的作者、新闻作品发表的新闻单位、新闻材料的提供者，主要指新闻单

位。新闻侵权的客体是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新闻官司的原告则为新闻活动相对人。①鉴于在

这些新闻官司中以名誉权诉讼数量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本文就以名誉权诉讼作为研究对

象。 

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

事务的批评、建议，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有助

于形成一种观念的自由市场，帮助人们发现真理，同时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社会稳

定。舆论监督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尊严的一部分。②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监督方式，2004年初出台

的党内监督制度条例也要求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而这种权利却因为遭遇新闻官司蒙上了阴影，舆论监督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

要的障碍就是批评者提起名誉侵害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③有专家指出,正出现“第四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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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纠纷浪潮”,表现为官方机构及公务人员起诉媒体,出现了不少“正当批评止于诉讼”的消极

现象。○4新闻纠纷已经成为了舆论监督的“致命伤”，更加需要新闻机构注意，耶鲁大学的

著名华人教授陈志武撰文指出，在美国，媒体败诉率只有8%，而在中国，媒体败诉率高达

70%。⑤ 

名誉权是公民、法人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

的权利。新闻法专家指出：舆论监督因为大量的批评性报道,涉及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人们法制

观念也不断深入人心，对自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也学会了用法律方式来加以保护。法学学者指

出，我国法律既承认公民可以批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又承认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表现

在新闻活动中，这就造成了新闻单位使用舆论监督权这支“矛”与新闻活动相对人使用名誉权

这个“盾”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引发新闻纠纷的法律背景。 

舆论监督权：立法“先天不足” 

笔者通过对相关法律对两种权利的比较研究，发现我们对名誉保护的完善，而舆论监督法律保

护则相对缺失。立法上舆论监督权利的“先天不足”使得新闻机构在诉讼中首先就处于不利的

地位。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在两种权利的立法方面，不同的背景导致了不同的重视程度和导向偏

差。我国早期并无保护公民名誉权和其他人格尊严权利的法律规范。十年“文革”浩劫，诽

谤、侮辱、诬陷盛行一时，四凶既除，国人痛定思痛，遂有健全法制之举。1982年《宪法》有

两大突破：《宪法》第四十一条在民主权利方面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宪

法》第三十七条在人身权利方面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侮辱、诽谤和诬

陷。这两种权利都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在根本大法中为新闻侵权法奠定了根本指导思想。随

后,《民法通则》、《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释》陆续出台。 

而反观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以及后来的“文

化大革命”中，新闻媒介受到“左”的错误路线和思想的冲击，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遭到了破

坏，特别是在文革中，在“四人帮”控制下，新闻媒介只有破坏性的“大批判”，没有正常的

批评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闻媒介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的年代，新闻媒介可

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实行“专政”，进行新闻审判。⑥这种背离现代法制

原则、践踏公民民主权利的做法理所当然受到谴责。而新闻媒介舆论监督历史上发生的这些闹

剧让人们一直对扩大新闻单位权利“心有余悸”。 

其次，舆论监督权和名誉权的法源基础和层次不平衡。实际上在我国的《宪法》和一般法中，

找不到舆论监督权这个词。国家立法，除宪法第四十一条的原则性规定外，基本上没有关于舆

论监督的规定。甚至有人据此提出舆论监督还不是一种法律权利，因为没有哪一部法律可以作

为舆论监督权已经存在的根据。虽然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舆论监

督权的法源基础并不丰富。我们所说的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来自《宪法》所赋予公民

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及批评权和建议权的延伸。“舆论监督”的概念最初是新闻传播学界

提出来的，后来为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采纳，陆续出现在党的大会报告中。总的来说，有关

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还不很健全。党的有关舆论监督的政策规定都比较原则，比较抽象，缺

乏操作性，另外也有不连贯、不统一的问题。⑦ 

作为“冲突”一方，法律对新闻活动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却是另外一番繁荣景象。在文革之后，

《民法通则》于1987年起生效。该法设“人身权”专节，此后新闻侵权纠纷当事人即以此为据

提起民事诉讼。 

1993年, 最高法院颁发司法解释《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解答》是我国大

陆目前有关名誉权案和新闻侵权案最为系统的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新闻侵权法至此初具规



模，使得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就形成了对名誉权从根本大法到基本法，也就是从宪法到刑法、

民法和行政法的完整保护体系。1998年9月,我国最高法院又公布《关于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释》。 

法律界权威人士认为，我国法制对名誉权的保护已形成完整体系，而作为新闻侵权法，却在保

护新闻活动的内容方面尚有不足。 

最后，我国新闻事业受到的法律制约，主要表现为法律控制，而非法律保障。⑧从现代法律的

角度来看，法律的制约作用的正负形式分别是——正形式的法律保障与负形式的法律控制。法

律保障与法律控制这两者的差别在于，法律保障是建立在注重个人基本权利，特别是尊重个人

自由权利的基础上的，而法律控制则是建立在忽视个人基本权利，特别是无视个人自由权利的

基础上的，所以在法律保障与法律控制之间，两者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平

衡的差异。对新闻自由是进行法律保障，还是进行法律控制，在中外新闻事业的最初发展之中

就已经是泾渭分明。欧美各国在新闻事业在报业发展所受到的法律制约，更多地表现为法律保

障，新闻自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因而新闻事业也就发展得较为迅速。而中国的新闻事业

在报业发展阶段所受到的法律制约，主要表现为法律控制，新闻自由遭到了较为全面的压制，

因而新闻事业也就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在舆论监督和名誉权冲突的两方面，舆论监督受到法

律控制，而名誉权无疑得到是法律的保障。 

应对策略：笔者认为，以民法调整两种宪法权利冲突的制度结构凸现出巨大的局限，应该推动

宪法司法化的实践，制定专门的新闻法规（包括全国性的和地方的），侧重点应该放在保护新

闻活动主体权利的法律保障上。宪法规定的权利要通过普通立法来具体化，只有通过普通立

法，才能使宪法规定的权利成为可操作的权利。 

我们制定专门性的新闻传播法主要的难点，正是在保护新闻活动主体的权利，也就是舆论监督

权方面。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的《新闻法》仍然处于呼吁阶段，近期难

以出台，这也就为各个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的“舆论监督”法规出台创造了必要性。前不久,

在“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论坛”上,很多学者建议制定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法律，这一想法不

仅停留在理论上，《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以专条形式明确规定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权，这在全国尚属首次。⑨这些都可以说明，为舆论监督立法是众望所归，以地方法的形式对

舆论监督权给予肯定与保障，既是明智之举，同样是无奈之举。 

“分配不公”：新闻单位的举证负担 

与立法上我国法律对公民的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不平衡相伴随，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反映

在具体案件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显失公平，“分配不公”对新闻机构不利。 

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国外还是中国，普遍认为举证责任最本质的含义是当事人承担的败诉风

险。而在新闻侵权诉讼中，新闻单位往往承担了举证责任，因此也就背负了这种举证负担。 

那么如今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是什么呢？有的法院认为：根据新闻法规规定新闻单位对自己发

表的新闻报道、文章具有审查、核实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下达过《关于侵害名誉权案

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运用管辖问题的批复》，其中“报刊社要对发表的稿件，应

负责审查核实”，据此认定新闻活动主体具有举证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背负起的

举证责任无疑将自己引向了败诉路。 

应对策略：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以下原则分配举证责任。首先是依据证明能力强弱初步确定举证

责任的配置。新闻活动相对人大致可分为组织机构和自然人。在组织机构提起侵权诉讼时一般

应当由组织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在这类诉讼中，组织机构的行为往往有记载和众人参与,

容易取证，证据也往往由这些机构掌握。新闻传媒举证不经济、也不公平。此外新闻传媒不是

 



侦察机关，无法使所有的报道都证据确凿,而且这样也不利于舆论监督的开展，当权利人是自

然人的时候，一般应当由传媒举证。 

其次依据公共利益原则，对组织机构与自然人进一步区分，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新闻

报道是公民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各国都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对其进行保护。如美

国1964年沙利文案件后，普通新闻侵权由传媒负举证责任，公务人员和公众人物等提起涉及公

共利益的诉讼，有原告举证。同样我们也应该依据这一原则来进行举证分配。公务人员和公众

人物等提起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由原告举证。○10涉及公共利益的其他组织机构，如上市公

司，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原告。 

自然人也可分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一般认为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当承担

举证责任，因为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公众利益影响巨大，对其批评要受到特别保护；而监督中的

错误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要求公众求证后再批评等于取消批评。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是

随意公开而且公众人物有更多的渠道为自己辩护、纠正；作为一种公众人物报偿，他们的角色

给予他们很多的利益。对于普通公民，传媒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只需要证明作品已发表，发

表的作品指向权利人。 

最后，举证责任应该法定，而不能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目前法官审案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直接

导致了新闻官司不同的结果。这里面就出现了“好例”和“恶例”。如去年沸沸扬扬的广州市

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一审以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败诉结束，法官

在案件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案件判决影响意义重大○11。但更多的恶例告诉我们，如上所

述的举证分配原则应该法定，避免造成同一官司，不同法官判决结果迥异，不利于维护法律的

严谨和体现法律的刚性。 

新闻纠纷：舆论监督难以承受之重 

新闻机构一旦走上被告席，无论胜负，应该说它都不是胜利者。因为只要原告提出一个符合要

求的起诉书，批评者就必须到法庭去申明批评的正当性质。而根据举证责任，涉讼言论主要依

靠新闻单位证明它的真实性而不是主要依靠被批评者证明它的虚假性。一旦涉讼言论被认为是

虚假的，过失便被推定存在。除了一种抗辩事由（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

案件中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

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不应当被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狭窄保护外，无过

失是很难证明的。其次，按照我国法律，新闻活动相对人如果愿意总可以选择自己辖区内的法

院为管辖法院。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受批评者有时可以利用自己的手中权力和关系网来为

胜诉增加砝码。一旦进入了诉讼程序，新闻单位和记者就必须耗费相当大的财力，人力来打官

司。这些费用包括：1，调查费用，包括诉前获得第一手材料和诉后获得补充材料。2，律师费

用。3，时间损失。一般案件都要经过一审、二审阶段，往往一拖就是数年，对记者来说，剥

夺他的时间就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的事业。4，诉讼费和损害赔偿等费用。这些费

用综合在一起，可能是相当巨大的。这是新闻单位在败诉时所可能承担的损失。即使新闻单位

胜诉了，也可能是得不偿失。由于我们法律救济的缺失，出现了“胜者犹败，败者犹胜”的结

局。○12例如，吴敢诉袁成兰名誉权案件，虽然被告最终在申诉中胜诉。但她说：“我为一篇

933字的文章，打了1154天的官司，为此煎熬了27796个小时，只能算是惨胜。我最大的损失是

时间，一个作家失去了时间，好比一个漂亮的演员被毁容。”而原告只不过换了一个领导岗

位，对于受到批评而无理起诉批评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交代。○13 

名誉权之诉有时为变相的打击报复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摧毁批评者批评能力的“利器”。○14

在新闻诉讼的背后，是新闻单位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而对于新闻活动相对人来说，基本上没有

风险。这都导致一定程度上，新闻诉讼的滥用。一个理性的批评者必须考虑，一旦惹上官司，

是多么的麻烦。长此以往，可能使那些知道真实情况，但由于害怕这些风险的人惮于发表真实

的言论。 



面对新闻诉讼，尽管新闻单位处境不妙，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不占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新闻单

位要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追求。如何在行使自己的职责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实现新闻单位的舆论

监督权和新闻活动相对人名誉权的平衡，由不自觉的压制信息的传播向自觉激励信息传播的转

变，不仅是新闻机构自身的问题，也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注释： 

○1李成连 《新闻官司防范与应对》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33-37页 

○2贺卫方 《司法与传媒的复杂关系》2004年12月15日在华东政法学院作的学术报告 

○3候健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页 

○4徐迅 《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2年版 22页 

○5陈志武：《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实证研究》，见 

http//www.sile.org.cn/dis/chen.pdf

○6王强华 魏永征 《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6页 

○7魏永征 《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61页 

○8郝明工 《无冕国度的对舞》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64页 

○9魏蓝 《学者促新闻舆论监督立法》 《大公报》 2004-12-14 

○10同○3167页 

○11姜鹏《对新闻评论的司法解读》《新周报》 2004-11-10  

○12同○3102页 

○13魏永征《从“袁案”引出的思考》《新闻记者》1997年第6期 

○14同○3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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